
泸州医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处 

  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处消防安全工作，规范消防

安全职责和工作行为，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确保部门生命财产安全，

保障部门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公安

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消防监督

检查规定》和学院消防安全管理的相关规定，结合部门实际特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消防安全工作实行部门消防安全工作领导组组长领导下

的逐级防火安全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  

第三条 部内任何科室和个人，都有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

施，制止违反消防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行为，预防火灾，报告火警

和参加有组织的灭火工作义务。  

第四条 消防安全是一项经常性任务，要把消防安全工作贯穿在

日常各项工作当中，并与个人工作业绩的考核、评比相挂钩。  

第五条 部内任何科室和个人，必须遵守本规定，自觉维护消防

安全。  



第二章 消防安全组织与责任  

第六条 部门成立消防安全工作领导组，组长由国有资产管理处

处长担任，副组长由资产管理科科长和设备管理科科长担任，成员包

括处内所有人员，其中，部门内的重点工种人员担任部门的义务消防

员。  

第七条 部门消防安全工作领导组的职责：  

1．贯彻落实学院消防安全工作的规章、制度及有关指示精神；  

2．制定部门消防安全工作计划，部署、总结消防安全工作；  

3．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4．研究整改本部门的火灾隐患； 

5．制定本部门的消防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6．制定本部门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7．督促、检查部门内的消防安全工作，纠正和处理违章行为； 

8．确定本部门的消防安全工作经费；  

9．管理本部门使用的灭火器材；  

10．组织义务消防队员参加泸州市、学院组织的涉及消防安全的

培训活动； 

11．负责向学院申报消防安全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 

第八条 部门消防安全工作领导组组长职责是：  

1．贯彻执行学院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2．把消防安全工作纳入本部门的议事日程；  

3．督促消防安全检查，及时整改火灾隐患；  

4．督促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  

5．协助调查火灾原因。  

第九条 部门消防安全工作领导组副组长的职责是：  

1．拟订消防安全工作计划、报告、总结；  

2．预算年度消防安全工作专项经费；  

3．负责本部门日常消防安全管理；  

4．组织消防安全检查和火灾隐患的整改；  

5．负责对本部门消防设施、设备的管理；  

6．组织义务消防员参加各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 

7．检查指导义务消防员认真履行消防安全职责；  

8．完成部门消防安全工作领导组组长交办的其他消防安全工作。  

第十条 义务消防员的职责是：  

1．认真落实本部门的消防安全制度；  

2．加强火源、电源和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管理；  

3．定期报告消防安全情况；  

4．及时纠正和制止违章行为； 

5．认真参加各级消防安全培训活动。 

第三章 消防安全管理  



第十一条 消防设施及器材的管理  

1．义务消防员要做好各自库房灭火器材的日常管理；  

2．不得擅自挪用、损坏消防设施和器材。  

第十二条 火灾隐患整改。对存在的火灾隐患，立足于自行整改。

对确无力整改的火灾隐患，及时由部门消防安全工作领导组向学院保

卫处提出整改报告。在未整改前，要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第十三条 火灾隐患立案、销案  

1．凡发现火灾隐患都要及时报学院保卫处立案； 

2．已经整改完毕的火灾隐患，要报请学院保卫处验收和销案。 

第四章 消防安全检查  

第十四条 部门消防安全实行二级检查制。部门消防安全工作领

导组组长月检查，副组长周检查。检查的内容包括：  

1．消防安全组织及责任落实情况；  

2．火灾隐患整改及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3．消防设施、设备是否在位、有效，安全出口是否畅通；  

4．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的管理情况；  

5．用火用电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6．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及防火防爆措施的落实情况；  

7．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情况；  



8．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制定及演练情况。  

第十五条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时发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责令

其当场改正。  

1．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的；  

2．违章使用明火作业或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场所违反禁令的；  

3．灭火器材被遮挡或挪作它用的；  

4．义务消防员脱岗的；  

5．安全出口、楼梯、疏散通道，被封堵占用的；  

6．消防灭火器材损坏或数量不足的；  

7．电器的安装或线路、管路敷设不符合消防安全技术规范，危

及消防安全的；  

8．其他应责令限期改正的行为。  

第五章 消防安全教育与培训  

第十六条 消防安全教育实行日常教育和专业教育。日常教育是

将消防安全教育融入到日常工作中；专业教育是实际操作的安全教

育。对部门的重点工种人员（库房保管员、化学危险品从业人员）进

行操作规程和岗位安全教育。  

第十七条 要组织新上岗的员工进行消防安全培训。  

第六章 消防安全工作奖惩  



第十八条 消防安全工作要与个人年终考核相挂钩。  

第十九条 对于认真执行学院和部门消防安全工作的规定，表现

优异、成绩突出的人员，要大力表彰，并报学院相应部门申请表彰奖

励。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即日起生效，以前规定同时失效。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有资产管理处消防安全工作领导组负责

解释。  

 

 

 

国有资产管理处消防安全工作领导组 

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